附件7
五河县2026年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转学工作实施办法

为做好2026年暑期五河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转学生接收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接收对象

五河县城区以外进城或返乡人员随迁子女。已在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学生，同一学段（小学或初中）、同城区内不予转学。

二、接收学校

2026年秋季学期仍有空余学位的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区划分参照《五河县2026年城区小学划片招生示意图》《五河县2026年城区初中划片招生示意图》执行。多子女家庭，其中一个或多个子女2026年以前已统筹在城区非学区学校就读，同一学段（小学或初中）同城区内不予转学。为方便照看，家庭内其他乡镇学校就读子女，同一学段内可选择随城区就读子女申请转至同一学校。

因五河县新城实验学校校额较大，无法接收转学生。该校学区内符合条件的转学生统一向五河县新城实验学校为民路校区提交转学申请。

三、转学申请条件
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一年级、七年级新生入学条件相同。

城区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须在转学工作开始前，面向社会发布公告，明确本年度学校是否具备条件接收城区务工、城区经商、随迁等条件申请转入的学生。
四、申请时间与方式
2026年城区学校转学按照自主网上报名为主、现场网上报名为辅的方式进行。初中阶段转学报名时间定于2026年7月15日至7月24日，小学阶段转学报名时间定于2026年8月1日至8月12日。
适龄儿童、少年的监护人于报名期间登录“五河县城区义务教育招生报名系统”，按要求完善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已取得城区学校学籍的，不得重新报名。

如因特殊情况无法登录网上报名系统，监护人携带相关材料于2026年8月14日至16日到所在学区学校，由学校协助做好网上报名工作。
报名不视为已接收转学，实际接收结果以学校通知为准。
五、资格审查
学校收集汇总转学申请材料，报送五河县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成员单位进行联合审核。对于转学申请材料有疑问的，学校需实地进行核验。

六、接收批次与程序
对资格审查合格的转学生分三个批次进行接收：第一批次接收五河县域内无学籍的县域外返五转学生；第二批次接收多子女家庭，其中一个或多个子女已在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为方便照看，其他子女需从乡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转入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转学生；第三批次接收乡镇其他类型的转学生。
本办法由五河县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仅适用于2026年暑期五河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转学生接收工作。



